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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1.法律体系是一个重要的法学概念，人们尽可以

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来理解、解释和适用这一概念，

但必须准确地把握这一概念的基本特征。下列关于法律体系

的表述中哪种说法未能准确地把握这一概念的基本特征？ A.

研究我国的法律体系必须以我国现行国内法为依据 B.在我国

，近代意义的法律体系的出现是在清末沈家本修订法律后 C.

尽管香港的法律制度与大陆的法律制度有较大差异，但中国

的法律体系是统一的 D.我国古代法律是“诸法合体”，没有

部门法的划分，不存在法律体系 答案及解析：D 法律体系也

称为部门法体系，是指一国全部现行国内法规范构成的体系

，不包括完全意义的国际法即国际公法。它反映一国法律的

现实情况，不包括历史上废止的已经不再有效的法律，一般

也不包括尚待制定、还没有生效的法律。近代意义的法律体

系概念是部门法体系，清末沈家本修订法律是中国法制向近

代转型的标志，在此之前近代部门法体系意义上的法律体系

当然也无从存在。我国大陆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法律

制度分别属于不同的法系，由于“一国两制”的实行，出现

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基本性质和不同法系的法律并行的情

况，但这并不意味着两个以上法律体系的并存。由于我国国

家主权统一，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根据宪法授权制定，而宪法

是我国全部法律统一的中心和出发点，因此中国仍然可以看

作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法系背景的差异并不影响中国法律



体系的统一。古代中国法律一直是诸法合体，但是这种法典

编撰体例上的“诸法合体，民刑不分”并不能否定法律体系

上的诸法并存。因此答案选D. 2.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法律关系

主体之间的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二者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下列有关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相互关系的表述中，哪种说

法没有正确揭示这一关系？ A.权利和义务在法律关系中的地

位有主、次之分 B.享有权利是为了更好地履行义务 C.权利和

义务的存在、发展都必须以另一方的存在和发展为条件 D.义

务的设定目的是为了保障权利的实现 答案及解析：B 权利和

义务是法学当中最为重要的一对概念，在两者的关系中，权

利具有最终的地位，义务始终是为权利服务的，这就是“权

利本位”思想。A 说明了权利和义务的地位有主次之分，是

正确的。C 说明了两者互为条件，也是正确的。D 说明了设

定义务的目的就是保证权利的实现，是正确的。而B 则认为

享有权利是为了更好的履行义务，这违背了“权利本位”的

思想。 3.违法行为的构成要素看，判断某一行为是否违法的

关键因素是什么？ A.该行为在法律上被确认为违法 B.该行为

有故意或者过失的过错 C.该行为由具有责任能力的主体作出

D.该行为侵犯了法律所保护的某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 答案

及解析：A 违法行为一般由以下五个要素构成：（1 ）以违反

法律为前提；（2 ）是某种违反法律的作为或不作为；（3 ）

侵犯了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4 ）一般有行为人的故意

或过失；（5 ）行为人具有法定行为能力或法定责任能力。

在这些构成要素中，违反法律即在法律上被确定为违法是前

提和基础，其他要素都是基于这一要素而存在的。如果不满

足这一要素，违法行为就不成其为“违法”行为。这也就是



“法未禁止不为非”的原则。因此，A 为应选项。至于B 、C 

、D 项，虽然作为违法行为的构成要素，但是具有例外情形

，如无过失责任的存在，限制行为能力人做出的违法行为等

。同时，其自身的界定也离不开法律的确认。 4.道德与法律

都属于社会规范的范畴，都具有规范性、强制性和有效性，

道德与法律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下列有关法与道德的几种表

述中，哪种说法是错误的？ A.法律具有既重权利又重义务的

“两面性”，道德具有只重义务的“一面性” B.道德的强制

是一种精神上的强制 C.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片面强调法的

安定性优先是错误的 D.法律所反映的道德是抽象的 答案及解

析： D 法律所反映的道德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它是一个

历史的范畴，时代不同，其所叙内容不同，它所反映的是统

治阶级的利益要求，这种要求是具体的。因此D是错误的。 

（2003年） 1.按照摩尔根和恩格斯的研究，下列有关法的产

生的表述哪一项是不正确的？ A.法的产生意味着在社会成员

之间财产关系上出现了“我的”、“你的”之类的观念 B.最

早出现的法是以文字记录的习惯法 C.法的产生经历了从个别

调整到规范性调整的过程 D.法的产生标志着公力救济代替了

私力救济 答案及解析：B 法产生的主要标志之一是权利和义

务观念的形成。社会成员之间形成了权利和义务观念，出现

了权利和义务的分离。这种分离首先表现为在财产归属上有

了“我的”、“你的”、“他的”之类的区别，故不选A.以

文字记录的习惯法，已经上升到制定法的高度，已经不是单

纯的习惯法了，而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法是习惯法，习惯法

不是成文法。故选B.法的产生经历了从个别调整到规范性调

整、一般规范性调整到法的调整的发展过程，故不选C.法产



生的主要标志之一是法律诉讼和司法的出现。法律诉讼和司

法的出现，标志着公力救济代替了私力救济。使争端可以通

过非暴力方式解决，故不选D. 2.有的公园规定：“禁止攀枝

摘花。”此规定从法学的角度看，也可以解释为：不允许无

故毁损整株花木。这一解释属于下列哪一项？ A.扩大解释 B.

文法解释 C.目的解释 D.历史解释 答案及解析：C 扩充解释是

指法律条文的字面涵义显然比立法原意为窄时，做出比字面

涵义为广的解释。文法解释是指从法律条文的字面意义来说

明法律规定的涵义。目的解释是指从制定某一法律的目的来

解释法律。“不允许无故毁损整株花木”正是“禁止攀枝摘

花”的目的所在，故选C.历史解释是指通过研究有关立法的

历史资料或从新旧法律的对比中了解法律的涵义。 3.根据我

国《立法法》的规定，下列哪一项属于地方性法规可以规定

的事项？ A.本行政区内市、县、乡政府的产生、组织和职权

的规定 B.本行政区内经济、文化及公共事业建设 C.对传染病

人的强制隔离措施 D.国有工业企业的财产所有制度 答案及解

析：B 立法法第64条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

规定：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

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

方性法规的事项。故选B.A 、C 、D 项属于宪法和法律规定的

事项。 4.在某法学理论研讨会上，甲和乙就法治的概念和理

论问题进行辩论。甲说：①在中国，法治理论最早是由梁启

超先生提出来的；②法治强调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

的权威；③法治意味着法律调整社会生活的正当性。乙则认

为：①法家提出过“任法而治”、“以法治国”的思想；②

法治与法制没有区别；③“法治国家”概念最初是在德语中



使用的。下列哪一选项所列论点是适当的？ A.甲的论点②和

乙的论点① B.甲的论点①和乙的论点③ C.甲的论点②和乙的

论点② D.甲的论点③和乙的论点② 答案及解析：A 甲①错，

我国最早宣传并明确提出法治概念的是梁启超先生。甲②对

，法治一词明确了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最高权威。法治是众

人之治，是与民主相联系的。区别于人治，人治指统治者的

个人意志高于国家法律。甲③对，法治一词蕴涵了法律调整

社会生活的正当性。它与专制相对立，可以体现社会主义制

度下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维护了公民的自由，增强了公民

的安全感。乙①对，春秋战国时期发生了大规模的儒法之争

，法家提出过“任法而治”、“以法治国”的思想。乙②错

，法制一般指法律和制度的总称，而法治指依据法律的治理

，其涵义更为宽泛。乙③对，法治国家或法治国是一个德语

中最先使用的概念。 5.下列关于法与道德、宗教、科学技术

和政治关系的选项中，哪一项表述不成立？ A.宗教宣誓有助

于简化审判程序，有时也有助于提高人们守法的自觉性 B.法

具有可诉性，而道德不具有可诉性 C.法与科学技术在方法论

上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科学技术对法律方法论有重要影

响 D.法的相对独立性只是对经济基础而言的，不表现在对其

他上层建筑（如政治）的关系之中 答案及解析：D A 成立，

从诉讼审判方式来看，宗教宣誓有助于简化审判程序。B成立

，可诉性是法区别于一切行为规则的显著特征，道德不具有

可诉性，主要表现为无形的舆论压力和良心谴责。C成立，

法律和科技在方法论上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不仅仅是

由于法律问题常常涉及科学技术方面的内容，同时，科技的

长足进步也为处理复杂的法律问题提供了新的具体手段。D



不成立，法与政治都属于上层建筑，但法也是上层建筑中相

对独立的部分。 （2004年） 1.根据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

点，下列表述哪一项是正确的？ A.法在本质上是社会成员公

共意志的体现 B.法既执行政治职能，也执行社会公共职能 C.

法最终决定于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国家结构、国际环境等

条件 D.法不受客观规律的影响 答案及解析：B A项否定了法

的阶级性。法的阶级性是指：在阶级对立的社会，法所体现

的国家意志实际上是统治阶级的意志。C 项否定了法的物质

制约性。法的物质制约性是指法是由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所决定的。这里所说的“物质生活条件”是指与人类生存条

件相关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地理环境、人口的增长及其

密度等诸多方面，其中主要是统治阶级建立政治统治所赖以

生存的经济基础。法的物质制约性同法的阶级性相比较，则

是更深层次的本质属性。它是法产生与存在的客观基础。D 

项明显错误。马克思主义法学对法所作的科学揭示，表明了

法与客观规律有着密切的联系，表明了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B 项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的正确理

解。 2.下列关于法与道德的表述哪一项是正确的？ A.自然法

学派认为，实在法不是法律 B.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认为，法

与道德在本质上没有必然的联系 C.中国古代的儒家认为，治

理国家只能靠道德，不能用法律 D.近现代的法学家大多倾向

于否定“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的说法 答案及解析： B 关

于法与道德在本质上的联系，这是一个法在本质上是否包含

道德内涵的问题。西方法学界存在两种观点；一是肯定说，

以自然法学派为代表，肯定法与道德存在本质上的必然联系

，认为法在本质上是内含一定道德因素的概念。实在法只有



在符合自然法、具有道德上的善的时候，才具有法的本质而

成为法。 一个同道德严重对立的邪恶的法并不是一个坏的法

，而是丧失了法的本质的非法的“法”，因而不是法，即“

恶法非法”。一是否定说，以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为代表，

否定法与道德存在本质上的必然联系，认为不存在适用于一

切时代、民族的永恒不变的正义或道德准则二法学作为科学

无力回答正义的标准问题，因而是不是法与是不是正义的法

是两个必须分离的问题，道德上的善或正义不是法律存在并

有效力的标准，法律规则不会因违反道德而丧失法的性质和

效力，即使那些同道德严重对杭的法也依然是法，即“恶法

亦法”。由上可知B项正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